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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

门 急诊输液区护理纠纷的分析与对策

田惠萍, 何满红, 钟 娟, 付廷平, 邓 哲

(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 , 广东 深圳 518035)

[摘 要] 目的 分析门急诊输液区护理纠纷发生原因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方法 总结分析 2000 年 6 月- 2005 年 6 月输

液区发生的护理纠纷 , 分析护理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并比较不同职称护理人员发生护理纠纷构成、人均护理纠纷次数、发生率差

别。结果 护理技术欠缺和护士服务态度是导致医疗护理纠纷的主要原因 , 工作责任心是护理纠纷不可以忽视的因素。护士发生

的护理纠纷、人均护理纠纷明显高于护师、主管护师。 结论 根据输液区护理纠纷的原因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 如加强技术培训及

在职教育 , 强化服务意识和法律意识 , 提高护士综合素质 , 是减少输液区护理纠纷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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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安全是护理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高品

质护理的根本要求。一个护士或一个护理环节的失

误都会影响整体护理质量, 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体

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定。“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

方对医疗后果及其原因产生分歧而向司法机关或卫

生行政部门提出控告所引起的纠纷[1 ]。门诊急诊输

液区的特点是治疗任务重、压力大、技术要求高、重

复性强, 医疗活动比较集中的场所, 也是护理纠纷易

发地。现将我院 2000 年 6 月- 2005 年 6 月输液区发

生的 31 起护理纠纷的分析及防范措施总结如下。

1 资料

将 2000 年 6 月- 2005 年 6 月记录在护理部、医

务部、急诊科、医院办公室与急诊输液区护理相关的

31 起医疗纠纷, 其中引起护理纠纷有一般护理差错

12 起, 非护理差错 19 起, 无严重护理差错。5 年间在

输液区工作过或正在该区工作的护理人员共 42 人,

其中护士 27 人, 护师 10 人, 主管护师 5 人。

2 方法

根据输液区护理纠纷发生的原因归为 3 类 : 服

务态度、静脉穿刺技术及工作责任心。采用统计描述

法, 分析不同种类原因护理纠纷的发生率、职称高低

对护理纠纷发生率的影响, 并分析不同职称护理人

员平均纠纷发生例数。

3 结果

3.1 31 起护理纠纷发生原因 因服务态度导致的

14 起, 静脉穿刺技术 12 起, 工作责任心 5 起。

3.2 不同职称护理人员发生护理纠纷的情况见表 1

从表 1 可见, 不同职称护理人员发生护理纠纷

不同, 护士发生的护理纠纷、人均护理纠纷明显高于

护师和主管护师。

4 讨论

4.1 31 起护理纠纷发生原因分析

4.1.1 患者服务需求不断提高, 自我保护意识、法律

意识增强[2 ]: 由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法制

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 新闻媒体舆论导向

经常暴光医患纠纷事件, 使患者更加重视自我。一旦

生病来医院就诊, 他们希望得到最好的护理服务和

及早的治疗, 有时由于患者多而接待稍缓不能被理

解, 导致吵闹。

4.1.2 护士静脉穿刺技术水平与 护 理 纠 纷 密 切 相

关: 在输液区护理投诉中占一定比例是护士操作水

平, 输液区的特点是患者人数受疾病、季节影响而变

化, 并且有时段性 , 服务对象不受年龄限制 , 血管情

况个体差异性很大。护士在此岗位上工作, 尤其是年

轻的护士, 如果自身穿刺技术水平有限, 在这一特殊

环境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穿刺

的成功率, 而来医院治疗的患者对此抱有很高期望,

希望一次穿刺成功, 一旦未能如愿, 再穿刺 2 次、3

次 , 就会在感情上、心理上不能接受 , 产生被作试验

的想法。有时因护士在静脉穿刺前反复找部位和未

能一次排气成功而被误认为拖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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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职称护理人员发生护理纠纷的情况

护理纠纷

起数 百分比( %)

护士 27 26 84 0.96
护师 10 5 16 0.50
主管护师 5 0 0 0

职称 人数 人均护理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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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护士服务态度欠佳, 护患之间缺乏沟通交流

是护患纠纷的导火线: 护理行为中语言不当是护理

纠纷发生的重要原因[3 ], 由于疾病的影响 , 来医院输

液患者的心情多数是急躁的, 他们希望得到及时的

治疗和关注。而输液区往往人多拥挤; 有时护士静脉

穿刺时低头操作十分专注, 容易忽略了新患者的到

来; 有时对患者的疑问未做耐心细致的解答; 有时护

士只顾机械的操作忽略了给患者必要的爱抚和鼓

励; 有时一次穿刺不成功 , 护士毫无歉意 , 而责怪患

者的血管细和配合不好。患者经过挂号、就诊、交费、

取药, 心情已经非常急躁, 此时护士如果态度稍为欠

佳, 可能使患者产生逆反心理, 对细节问题产生偏

激, 对护士语言过激。护士心理倍感委屈, 态度过于

生硬, 在就诊及护理过程中, 双方对生命健康重视的

心理感受不同, 容易造成误解和纠纷。

4.1.4 护士工作不严谨引起家属不满是产生护患纠

纷的隐患: 严谨的工作作风 , 严格的工作制度 , 科学

合理的工作程序是护理工作质量的保证。在输液高

峰时, 护士为节省时间采取集中配制药液的方法, 患

者不太理解怕出错提出疑问, 个别护士解释过于简

单或者加药时谈笑风生不集中注意力, 引起家属不

满而产生争执被投诉。个别护士违反工作制度, 不严

格三查七对或简化工作程序容易引起差错从而引发

纠纷。

4.2 不同职称护理人员发生护理纠纷的几率不同

统计结果表明 , 职称护士者护理纠纷发生及人均

护理纠纷数均明显高于护师及主管护师, 说明随着

工作经验的积累和个人素质的提高, 业务能力、自律

性、责任心也得到了提高。而低年资的护士首先由于

工作经验不足, 静脉穿刺技术不熟练, 易致穿刺失

败; 对病情变化的观察缺乏预见性; 面对输液过程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 , 缺乏经验 , 不能灵活应对 , 易手忙

脚乱。其次, 由于工作时间短, 阅历浅, 不能将自己很

好地融入到护理工作中, 当患者痛苦、悲伤时不能给

予关心、体贴, 由此导致护理纠纷。所以低年资的护

士应加强业务学习, 学习年资高的护士的工作经验,

发扬慎独精神, 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 加强责任心和

自律性, 以减少护理纠纷的发生。

4.3 防范与对策

4.3.1 不断增强服务意识: 护理服务也是一种特殊

的服务, 接受服务的大多是痛苦中的患者及情绪焦

虑的家属 [ 4 ]。在护理活动中护理人员必须掌握“交

流”技巧, 遇事能“换位思考”, 并努力学会“移情”, 这

些做法是提高护理质量, 化解护患矛盾, 减少护患纠

纷的前提。护士在护患双方平等的基础上, 用和蔼的

态度, 委婉的语言, 文雅的举止与患者进行沟通。发

生护患冲突时, 冷静面对 , 不推卸责任[5 ]。在患者不

理解、产生疑问或有过激言行时, 护士心平气和地解

释并予以谅解, 同时工作时保持良好的心态, 了解他

们的需求, 摸清他们的疑虑, 在护理过程中做到体现

“个性化服务”及有针对性地采取护理措施 , 如在静

脉穿刺一次不成功及时表示歉意, 实事求是地适当

解释和必要的安抚, 从而取得患者的谅解和配合。

4.3.2 努力提高护士业务素质, 充分体现优质服务:

目前我们护理队伍年轻化, 许多新护士服务意识差,

缺乏工作经验、社会经验 , 处理问题能力差 , 与患者

及家属沟通的技巧未能很好地掌握, 需要管理者进

行引导和教育[6 ], 从表 1 可见 , 年轻护士容易发生护

理纠纷。帮助她们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新型护

患关系的必要性, 以及良好的服务态度对护理工作

的重要性, 认识只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去做, 即使患

者有误解, 一定会得到医疗法规的保护。不断学习业

务知识 , 狠抓基本功训练 , 静脉输液不是简单的“打

一针”、“输一瓶”, 要掌握患者的心理需求, 熟练掌握

患者疾病知识和静脉穿刺特点, 以及药物治疗知识,

加强输液的巡视, 严密观察用药后反应等。充分认识

到静脉穿刺成功率的举足轻重, 患者的痛苦与不满

处理不当, 就会发生护患纠纷, 将护理程序贯穿于输

液全过程, 重点强调对不同患者、不同年龄患者血管

的评估, 为提高“一针见血”率打下良好的基础。

4.3.3 加强工作责任心, 强化输液须知的宣教, 减少

不必要的纠纷: 在输液接待登记处, 护士向每位患者

交代次日输液的程序及注意事项, 特殊患者反复多

次阐述。对患者所取药物有责任帮助其查对, 以便发

现问题 , 及时解决 ; 对原则问题绝不迁就 , 主动与患

者沟通, 注意语言艺术性、技巧性, 以期待患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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